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羅先生：  
 

屯門良景邨小販事宜和青衣長發邨街市管理事宜  
 
謝謝你於 2016 年 2 月 17 日的來函，邀請政府就郭家麒議員

就上述事宜致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 (「房屋事務委員會」 )主席的

信件作出回應。我們現謹覆如下：  
 
良景邨是租者置其屋計劃（「租置計劃」）屋邨。屋邨成立了

業主立案法團（「法團」），而屋邨管理與一般私人物業一樣，由法

團聘用的物業管理公司負責。香港房屋委員會（「房委會」）作為其

中一個業主，有參與法團及其管理委員會的會議，就屋邨的管理及

維修保養工作，提供意見。按照房委會的一貫政策，房委會在租置

計劃屋邨的日常事務均一直持開放態度，以貫徹尊重及維持法團獨

立自主的精神，讓法團自行按地契及公契條款以及相關法例管理屋

邨事務。  
 
就良景邨的個案而言，據了解，法團一直都關注小販在屋邨

的地契管轄範圍內擺賣所產生的環境及衞生問題及積極處理有關

小販擺賣問題。有關物業管理問題屬屯門地區事宜，而屯門區議會

轄下的工商業及房屋委員會已於 2 月 15 日討論該問題，而應該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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員會的要求，屯門地區管理委員會亦於 2 月 25 日跟進相關事項。

屯門區議會亦剛於 3 月 1 日討論有關事宜。因應地區的關注，法團

和其聘用的物業管理公司將加強處理及改善其屋邨地契管轄範圍

內的小販擺賣事宜。有關部門會繼續密切留意該處小販事宜，並視乎法

團的管理行動成效，商討及提供適切的協助。而就事件中是否涉及黑

社會或其他不法活動，警方正進行調查，並採取相關執法行動。  
 
長發邨的商業和停車場設施是領展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

（「領展」）的物業。政府過去已多次在立法會不同會議（包括最近

在 2015 年 12 月 7 日的房屋事務委員會會議）上指出，領展作為私

營機構，就其物業享有一般私人業主的權利，同時亦與一般私人業

主一樣，受到相關法例、地契條文及其他合約條款所規範。只要符

合法例、地契條文的規定、和與其他公司、機構或個人所簽訂的合

約條款的規定，政府和房委會不能亦不會干預領展的日常運作和商

業決定 (包括外判管理權、調整街市租金、裝修及改建其轄下物業

等 )。  
 
就長發邨的個案而言，據了解，領展和街市檔戶正在處理其

租務問題，政府和房委會不會參與。  
 
 

 
 
 
 
  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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